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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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700137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1070013711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青溪國小增辦本市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能力資賦

優異學生鑑定工作教師及家長說明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青溪國小107年2月21日青小輔字第10700011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簡章已於107年1月18日公告，原訂於2月27日(星期二

)舉辦家長說明會，為使更多教師及家長了解本鑑定內涵

，特於簡章原訂場次外，增辦理2月24日(星期六)場次。

三、旨揭說明會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07年2月24日(週六)上午9時至12時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青溪國民小學地下室簡報室(桃園市桃園

區自強路80號)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及對國小創造能力

資賦優異教育有興趣之家長。

四、檢附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工作教師及家長說明會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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